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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承德露露 证券代码：000848� � � � �公告编号：2023-026

承德露露股份公司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投资情况概述

承德露露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4月18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在杭州淳安设立子公司并投资建厂的议案》，根据总体经营需

求及战略发展需要，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露露（杭州千岛湖）饮料有限公司（暂定

名，以工商登记核准为准），100%由公司出资，注册资本1亿元。 新设子公司拟投资36,477

万元，建设年产15万吨露露系列饮料的生产基地。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4月20日披露的《关于在杭州淳安设立子公司并投资建厂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6）。

二、设立全资子公司进展情况

公司于近日完成全资子公司的设立手续，并取得淳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

照，子公司最终登记名称为：露露植饮（淳安）有限公司，相关工商登记信息如下：

名称：露露植饮（淳安）有限公司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330127MACL3YQC03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千岛湖镇青溪大道299号504-6室

法定代表人：沈志军

注册资本：壹亿元整

成立日期：2023年05月29日

经营期限：2023年05月29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食品销售；食品互联网销售；互联网信息服务；道路货物运输（不

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

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金属包装容器及材料销售；初级农产品

收购；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装卸搬运；普通货物

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三、其他说明

公司将继续推进新设子公司生产基地建设事项，并按照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露露植饮（淳安）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承德露露股份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3032� � � � � � � �证券简称：传智教育 公告编号：2023-052

江苏传智播客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江苏传智播客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不

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审核问询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3年5月12日，江苏传智播客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深圳

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出具的《关于江苏传智播客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

请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审核问询函》（审核函 〔2023〕120086号）（以下

简称“《审核问询函》” ）。 深交所发行上市审核机构对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并形成审核问询问题。

公司收到《审核问询函》后，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审核问询函》所涉及的问题逐项落

实并形成了对《审核问询函》的回复。现根据相关规则要求对回复文件进行披露，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文件。在上述文件披

露后，公司将通过深交所发行上市审核业务系统报送相关文件。

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尚需通过深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

项最终能否通过深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

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传智播客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30日

证券代码：000785� � � � �证券简称：居然之家 公告编号：临2023-037

居然之家新零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收购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交易背景及概述

1、北京睿鸿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睿鸿公司” ）依法持有坐落于北京市朝阳

区北四环东路73号院1号楼的房屋所有权及其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并已取得编号为

京（2018）朝不动产权第0106489号《不动产权证书》，证载共用宗地面积为35,886.52平

方米，证载房屋建筑面积为62,397.95平方米（以下简称“主体物业” ）。中远酒店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物业” ）依法持有坐落于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东路73号院1号楼

地下二层及地下三层的53处车位之所有权，并已取得《房屋所有权证》，该等产权车位的证

载建筑面积合计2,580.22平方米（以下简称“产权车位” ）。 睿鸿公司与中远物业正在使用

坐落于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东路73号院1号楼的房屋地上及地下的人防工程及其配套设

施。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防空办公室已向远洋控股集团（中国） 有限公司北京朝阳分公司

（以下简称“远洋集团朝阳分公司” ）就该人防工程核发了《人防工程使用证》（编号：京

[朝]防用字B22-011号），证载建筑面积为16,691平方米（以下简称“人防工程” ，与主体

物业、产权车位、相关附属设施合称为“目标物业” ）。 居然之家新零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居然之家” 或“公司” ）全资子公司北京居然之家家居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家居连锁” ）拟收购目标物业。

2、睿鸿公司及主体物业的原始权益人为远洋控股集团（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远洋集团” ），目前，睿鸿公司及主体物业在类REITs结构下并由私募基金直接持有，具体

机构如下：

（1）中联前源不动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联基金” ）作为基金管理人管

理中联前源-远洋集团一号私募投资基金（以下简称“私募基金” ），中联基金（代表私募

基金，下同）持有睿鸿公司100%股权，并且对睿鸿公司享有本金金额为963,993,913.93元

的借款债权。 前海开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计划管理人” ）（代表中联前海开源

-远洋集团一号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以下简称“专项计划” ）为中联基金作为基金管理人管

理的私募基金的唯一基金份额持有人；

（2）远洋集团与中联基金、计划管理人等相关主体签署了《中联前海开源-远洋集团

一号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优先收购权协议》（以下简称“《优先收购权协议》” ），远洋集团

对专项计划持有的全部私募基金份额、私募基金持有的部分或全部睿鸿公司的股权和债权

等权益、睿鸿公司所持部分或全部物业资产享有优先收购权（以下简称“优先收购权” ）。

为维持该优先收购权，远洋集团应当按照《优先收购权协议》的约定向专项计划支付权利

维持费。 如远洋集团拟行使该优先收购权，应向其他优先收购权人发出书面行权协商通知

并同时抄送计划管理人，以协商确定行权主体。经协商一致确定行权主体的，远洋集团应在

确定行权主体之日向计划管理人发出行权主体确认通知，并抄送拟收购的优先收购权行权

标的对应的处置方；

3、为收购目标物业，家居连锁拟实施如下系列交易：

（1）家居连锁接受远洋集团的指定，作为中联基金（代表私募基金）持有的睿鸿公司

100%股权 （以下简称 “目标股权” ） 和中联基金对睿鸿公司享有本金金额为963,993,

913.93元的借款债权（以下简称“目标债权” ）的优先收购权的行权主体，以获得目标股权

和目标债权的优先收购权（以下简称“优先收购权交易” ），优先收购权交易完成后，家居

连锁将有权行使远洋集团在《优先收购权协议》项下针对目标股权和目标债权的优先收购

权。

（2）家居连锁受让中联基金（代表私募基金）持有的目标股权和目标债权，目标股权

和目标债权转让完成后，家居连锁将持有目标股权并通过持有目标股权间接持有主体物业

及附属设施的所有权或使用权，并成为目标债权的债权人（以下简称“目标股权和目标债

权转让交易” ）。

（3）家居连锁与睿鸿公司、中远物业签订协议，由睿鸿公司受让中远物业名下的产权

车位，家居连锁在取得睿鸿公司100%股权后通过持有睿鸿公司100%股权而间接持有全部

产权车位的所有权（以下简称“产权车位转让交易” ）。

（4）家居连锁与睿鸿公司、远洋集团朝阳分公司签订协议，由睿鸿公司租赁远洋集团

朝阳分公司名下的人防工程使用权，远洋集团朝阳分公司承诺在交割日后两年内，将人防

工程所对应的《人防工程使用证》（编号：京[朝]防用字B22-011号，证载建筑面积为16,

691平方米）整体变更至睿鸿公司名下并完成人防主体变更的全部程序。 家居连锁在取得

睿鸿公司100%股权后通过持有睿鸿公司100%股权而间接持有人防工程使用权 （以下简

称“人防工程使用权租赁交易” ）。 上述交易以下统称“本次交易” 。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居然之家新零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交

易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与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远洋集团

1、名称：远洋控股集团（中国）有限公司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合资）

3、注册地：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中路56号远洋国际中心A座31层

4、主要办公地点：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中路56号远洋国际中心A座31层

5、法定代表人：李明

6、注册资本：706,487万元人民币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625904608L

8、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

9、 主要股东：SINO-OCEAN� LAND� PROPERTY� DEVELOPMENT� LIMITED持

股50%，昇能有限公司持股25%；颖博有限公司持股25%。

10、截至目前，远洋集团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二）中联基金

1、名称：中联前源不动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注册地：拉萨市柳梧新区柳梧大厦1321室

4、主要办公地点：北京市朝阳区东方东路19号亮马桥外交办公大楼二层东翼

5、法定代表人：周芊

6、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MA05T2CG2G

8、主营业务：私募基金管理、私募资产管理、私募股权投资、投资管理。

9、主要股东：苏州新联控股有限公司持股100%。

10、截至目前，中联基金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三）远洋集团朝阳分公司

1、名称：远洋控股集团（中国）有限公司北京朝阳分公司

2、企业类型：分公司

3、营业场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东路73号院1号楼4层B02室

4、主要办公地点：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中路56号远洋国际中心A座24层

5、负责人：丁晖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597730187F

7、主营业务：接受委托管理隶属企业的房地产项目；房地产咨询；酒店和度假村的经营

管理；出租自有商业用房、出租自有办公用房。

8、截至目前，远洋集团朝阳分公司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四）中远物业

1、名称：中远酒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3、注册地：北京市房山区长阳万兴路86号-N2266

4、主要办公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平房朝阳体育中心东路甲518号平房国际综合商务会

馆

5、法定代表人：刘柯剑

6、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100026312A

8、主营业务：物业管理。

9、主要股东：远洋亿家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持股100%。

10、截至目前，中远物业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及交易对价

（一）优先收购权

前海开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计划管理人” ）（代表中联前海开源-远洋集

团一号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专项计划” ，下同）为中联基金作为基金管理人管理的中联前

源-远洋集团一号私募投资基金的唯一基金份额持有人。

计划管理人、中联基金（代表私募基金）与远洋集团、中山市大信管理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大信投资” ，与远洋集团合称“优先收购权人” ，且大信投资后将其所享有的

优先收购权转让给了北京远捷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以下“北京远捷” ），之后远洋集团与北

京远捷合称“优先收购权人” ）于2018年11月14日签署了《中联前海开源-远洋集团一号

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优先收购权协议》（“《优先收购权协议》” ）， 约定优先收购权人有权

根据《优先收购权协议》的约定优先收购专项计划所持有的私募基金基金份额、私募基金

所持部分或全部项目公司的股权和债权等权益， 以及项目公司所持部分或全部物业资产

（“优先收购权” ）；为维持该优先收购权，远洋集团应当按照《优先收购权协议》的约定向

专项计划支付权利维持费。 如远洋集团拟行使该优先收购权，应向其他优先收购权人发出

书面行权协商通知并同时抄送计划管理人，以协商确定行权主体。 经协商一致确定行权主

体的，远洋集团应在确定行权主体之日向计划管理人发出行权主体确认通知，并抄送拟收

购的优先收购权行权标的对应的处置方。

优先收购权交易的交易标的为目标股权和目标债权的优先收购权。 参考睿鸿公司于

2022年12月31日的审计报告、睿鸿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报告及目标债权金额、人防工程

评估报告等因素并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优先收购权交易初始交易对价为348,835,615.68

元，最终交易价款由初始交易对价根据相关协议约定的《交割审计报告》载明的交割日睿

鸿公司净资产进行调整。

（二）目标股权和目标债权

1、目标股权

名称：北京睿鸿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东路73号院1号楼1层102号F501

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

设立时间：2018年2月22日

主营业务：企业管理；出租商业用房；出租办公用房；体育场馆经营；承办展览展示活

动。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中联前源不动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私募基金，下同）持股

100%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2年12月31日，睿鸿公司资产总额为165,972.40万元，负债总

额为108,888.41万元，应收款项总额为1,709.00万元，净资产为57,083.99万元；2022年度，

睿鸿公司营业收入为9,248.59万元，营业利润为-594.77万元，净利润为-598.47万元，经营

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6,469.42万元。 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2023年3月31日，睿鸿公司资产总额为167,658.37万元，负债总额为110,575.24

万元，应收款项总额为1,383.32万元，净资产为57,083.13万元；2023年1-3月，睿鸿公司营

业收入为2,009.95万元，营业利润为-0.87万元，净利润为-0.87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为2,119.52万元。 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睿鸿公司的公司章程等文件中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截至目

前，睿鸿公司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睿鸿公司上述截至2022年12月31日的财务数据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审计，并出具XYZH/2023BJAS2B0239号《审计报告》。

根据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北京坤元至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京坤评报字[2023]

0418号《资产评估报告》，本次评估以2022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

估，评估结论为：北京睿鸿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于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评估

结论为82,719.78万元。

本次目标股权转让会导致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变更。除中联基金对睿鸿公司的借款

以外，睿鸿公司不存在为他人提供担保、财务资助等情况。 2022年度，睿鸿公司向远洋集团

支付资产服务基础管理费、绩效管理费368.29万元，睿鸿公司代欠缴物业费商户以其保证

金向中远物业支付物业费32.44万元；2023年1-3月，睿鸿公司向远洋集团支付资产服务基

础管理费94.75万元。 截至2023年3月31日，睿鸿公司与本次交易对方无其他经营性往来余

额。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不存在以经营性资金往来的形式变相为本次交易对手方提供财务

资助情形。

2、目标债权

目标债权为中联基金对睿鸿公司享有本金金额为963,993,913.93元的借款债权。

目标债权转让涉及债权债务转移，本次交易中转移的债权为中联基金对睿鸿公司享有

本金金额为963,993,913.93元的借款债权，该债权人在交易完成后将由中联基金变更为家

居连锁。

参考睿鸿公司上述评估报告及目标债权金额、人防工程评估报告等因素并经交易各方

友好协商，目标股权和目标债权转让交易对价为160,400万元。

（三）产权车位所有权

产权车位转让交易的交易标的为中远物业依法持有的坐落于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东

路73号院1号楼地下二层及地下三层的53处车位之所有权，该等产权车位的证载建筑面积

合计2,580.22平方米。

上述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

讼或仲裁事项、也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情况。

截至2023年4月30日，上述资产的账面净值为493.20万元。

根据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北京坤元至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京坤评报字[2023]

0419号《资产评估报告》，本次评估以2023年4月30日为基准日，评估方法为市场法，评估

结果为：上述资产于评估基准日2023年4月30日的市场价值评估值为1,124.69万元。

参考上述评估报告并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产权车位转让交易对价为1,033.50万元。

（四）人防工程使用权

人防工程使用权租赁交易的交易标的为睿鸿公司与中远物业正在使用的坐落于北京

市朝阳区北四环东路73号院1号楼的房屋地上及地下的人防工程及其配套设施，北京市朝

阳区人民防空办公室已向远洋集团朝阳分公司就该人防工程核发了 《人防工程使用证》

（编号：京[朝]防用字B22-011号），证载建筑面积为16,691平方米。

上述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

讼或仲裁事项、也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情况。

根据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北京坤元至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京坤评报字[2023]

0419号《资产评估报告》，本次评估以2023年4月30日为基准日，评估方法为收益法，评估

结果为：上述资产于评估基准日2023年4月30日的市场价值评估值为4,991.31万元。

考虑到优先收购权交易对价、目标股权及目标债权交易对价等因素并经交易各方友好

协商，人防工程交易对价为0。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北京居然之家家居连锁有限公司与远洋控股集团（中国）有限公司、中远酒店

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北京未来广场项目之合作协议》

1、协议签署方

家居连锁、远洋集团及中远物业

2、协议主要内容

本协议主要约定了本次交易的整体步骤及过程，具体内容请参见如下四份具体执行协

议。

（二）《远洋控股集团（中国）有限公司与北京居然之家家居连锁有限公司之优先收

购权行权协议书》

1、协议签署方

远洋集团和家居连锁

2、交易对价及支付方式

远洋集团所持优先收购权的初始交易对价为348,835,615.68元，由家居连锁根据协议

约定分三期向远洋集团支付； 优先收购权最终交易价款由初始交易对价根据协议约定的

《交割审计报告》载明的交割日睿鸿公司净资产进行调整。 支付方式为银行转账。

3、支付期限

协议所述首期交易对价付款先决条件全部满足或被家居连锁全部或部分豁免之日起

七 （7） 个工作日内， 家居连锁应当向远洋集团支付优先收购权的首期交易对价人民币

279,068,492.54元。

协议所述第二期交易对价付款先决条件全部满足或被家居连锁全部或部分豁免后，且

在协议约定的《交割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七（7）个工作日内，家居连锁应当支付第二期

交易对价。

协议所述第三期交易对价付款先决条件全部满足或被家居连锁全部或部分豁免之日起七

（7）个工作日内，家居连锁应当支付第三期交易对价。

4、生效条件

协议在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双方公章之日起生效。

（三）《中联前源不动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北京居然之家家居连锁有限公司及北京

睿鸿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之股权及债权转让协议》

1、协议签署方

中联基金、家居连锁和睿鸿公司

2、交易对价及支付方式

各方共同确认，目标股权和目标债权（含截至交割日应付未付利息和其他款项，如有）

的交易对价合计为160,400万元。为免疑义，交易对价中，目标股权交易对价为人民币640,

006,086.07元，目标债权交易对价为人民币963,993,913.93元（仅包括目标债权本金963,

993,913.93元， 截至交割日的利息由睿鸿公司于交割日或之前向中联基金 （代表私募基

金）支付）。 支付方式为银行转账。

3、支付期限

于协议所述付款先决条件全部实现或被家居连锁全部或部分豁免之日起四十 (40)日

内，双方选定其中一日为付款日，家居连锁应在中联基金（代表私募基金）派员共同见证下

将全部交易对价在付款日上午9:00划付至共管银行账户。

4、生效条件

协议在各方法定代表人或各方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各方公章之日起生效。

（四）《中远酒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北京睿鸿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及北京居然之家家

居连锁有限公司之车位转让协议》

1、协议签署方

中远物业、睿鸿公司和家居连锁

2、交易对价及支付方式

协议各方共同确认，登记于中远物业名下53处产权车位的交易对价为10,335,000元，

由家居连锁根据协议约定向中远物业支付。 支付方式为银行转账。

3、支付期限

在协议所述产权车位交易对价付款先决条件全部满足或被家居连锁全部或部分豁免

之日起三（3）个工作日内，家居连锁应向中远物业指定的银行账户支付产权车位交易对价

（为明确起见，家居连锁按照协议约定支付产权车位交易对价之日以下称为“产权车位交

易对价支付日” ）。中远物业应在产权车位交易对价支付日后的十（10）个工作日内向家居

连锁提供账户收款凭证。

4、生效条件

协议在各方法定代表人或各方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各方公章之日起生效。

5、交易标的的交付

于产权车位交易对价支付日起三(3)个工作日内，中远物业应向北京市朝阳区不动产登

记事务中心递交依据协议准备的将产权车位转让并登记于睿鸿公司名下的不动产变更登

记文件，并于递交不动产变更登记文件之日起三十(30)日内配合完成产权车位的产权转移

登记于睿鸿公司名下的不动产变更登记手续。

（五）《远洋控股集团（中国）有限公司、远洋控股集团（中国）有限公司北京朝阳分

公司与北京睿鸿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及北京居然之家家居连锁有限公司之人防工程租赁协

议》

1、协议签署方

远洋集团、远洋集团朝阳分公司、睿鸿公司和家居连锁

2、交易对价及支付方式

协议各方共同确认， 远洋集团朝阳分公司将其名下的人防工程使用权出租予睿鸿公

司，租赁期限为自协议签署之日起20年，租赁对价为0元。 为明确起见，在前述租赁期限内，

因享有和行使人防工程使用权而产生的任何税费或税负成本的， 均应由睿鸿公司自行承

担。

3、生效条件

协议在各方法定代表人或各方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各方公章之日起生效。

4、交易标的的交付

远洋集团朝阳分公司应在交割日后两年内，按照北京市朝阳区人民防空办公室的要求

完成人防工程主体变更的全部程序，将人防工程所对应的《人防工程使用证》整体变更至

睿鸿公司名下，从而使睿鸿公司对人防工程拥有完整使用权。自前述《人防工程使用证》主

体变更程序完成之日起，协议自动终止。

五、涉及本次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债务重组等情况，不会新增上市公司与关联人之

间的同业竞争。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影响

本次交易将使公司在一线核心城市自持一处成熟物业，该物业与公司北四环店仅隔百

余米，形成强力互补关系，并且地处北京成熟商业片区，对巩固和提升公司在北京核心区域

的经营具有战略意义，有助于进一步改善公司经营成果，提升公司未来整体财务表现。

七、备查文件

1、《北京居然之家家居连锁有限公司与远洋控股集团（中国）有限公司、中远酒店物

业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北京未来广场项目之合作协议》；

2、《远洋控股集团（中国）有限公司与北京居然之家家居连锁有限公司之优先收购权

行权协议书》；

3、《中联前源不动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北京居然之家家居连锁有限公司及北京睿

鸿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之股权及债权转让协议》；

4、《中远酒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北京睿鸿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及北京居然之家家居

连锁有限公司之车位转让协议》；

5、《远洋控股集团（中国）有限公司、远洋控股集团（中国）有限公司北京朝阳分公司

与北京睿鸿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及北京居然之家家居连锁有限公司之人防工程租赁协议》；

6、京坤评报字[2023]0418号《资产评估报告》；

7、京坤评报字[2023]0419号《资产评估报告》；

8、XYZH/2023BJAS2B0239号《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居然之家新零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29日

证券代码：000785� � � � � � � �证券简称：居然之家 公告编号：临2023-038

居然之家新零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孙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北京居然之家家居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家居连锁” ）为居然之家新零售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全资子公司。因收购北京睿鸿商业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睿鸿公司” ）100%股权及相关债权等相关资产（资产收购交易的具体内容

请见公司同日于公司信息披露指定网站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全资子

公司收购资产的公告》）需要，家居连锁拟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以下简称

“平安银行沈阳分行” ）申请117,000万元并购贷款（以下简称“本次借款” ），借款期限为

7年。 家居连锁以其持有的睿鸿公司100%股权为本次借款提供质押担保；睿鸿公司以其持

有的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东路73号院1号楼的房屋所有权及其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

用权（《不动产权证书》编号为京（2018）朝不动产权第0106489号，以下简称“主体物

业” ）为本次借款提供抵押担保，并以其应收账款为本次借款提供质押担保；家居连锁全资

子公司北京居然之家商业物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业物业” ）为本次借款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以下统称“本次担保事项” ）。 家居连锁、睿鸿公司和商业物业已分别作出股东会

决议或股东决定，同意本次担保事项。 本次担保事项无需提交本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

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北京居然之家家居连锁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5年4月30日

3、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甲3号16层1601

4、法定代表人：王宁

5、注册资本：12,755.102万元人民币

6、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设计；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住宅室内装饰装修；食

品销售；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业务（经营类电子商务）；互联网信息服务。 （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

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物业管理；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

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小微型客车租赁经

营服务；家具销售；家具零配件销售；家具安装和维修服务；建筑材料销售；五金产品零售；

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软件销售；电子产品销售；机械设备销售；家用电器销售；电

子元器件零售；文具用品零售；办公设备耗材销售；照相机及器材销售；化妆品零售；个人卫

生用品销售；日用品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针

纺织品销售；服装服饰零售；日用杂品销售；服装辅料销售；珠宝首饰零售；互联网销售（除

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礼品花卉销售；通讯设备销售；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

其制品除外）；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眼镜销售（不含隐形眼

镜）；钟表销售；钟表与计时仪器销售；日用百货销售；玩具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电池零

配件销售；仪器仪表销售；日用陶瓷制品销售；特种陶瓷制品销售；建筑陶瓷制品销售；卫生

陶瓷制品销售；模具销售；橡胶制品销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企

业管理；软件开发；软件外包服务；互联网数据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会议及展览服

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

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7、与本公司的关系：家居连锁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8、截至2022年12月31日，家居连锁经审计资产总额46,722,062,209.39万元，负债总

额32,004,516,661.55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14,717,545,547.84万元，2022年度营

业收入10,857,570,873.15万元， 利润总额3,188,780,089.55万元， 净利润2,315,193,

526.96万元。 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2023年3月31日，家居连锁资产总额46,925,585,089.20万元，负债总额31,635,

139,792.12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14,846,894,437.46万元，2023年1-3月营业收入

2,627,956,643.29万元，利润总额737,404,776.55万元。

9、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被担保人家居连锁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1、质押担保合同

（1）质权人：平安银行沈阳分行

（2）出质人：家居连锁

（3）担保形式：家居连锁以其持有的睿鸿公司100%股权提供质押担保

（4）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债务人所应承担的全部债务（包括或有债务）本金、利息、

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 实现债权的费用均包括但不限于公告

费、送达费、鉴定费、律师费、诉讼费、差旅费、评估费、拍卖费、财产保全费、强制执行费等。

（5）合同生效条件：经质权人有权签字人签署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以及出质

人签署后生效。

2、抵押担保合同

（1）抵押权人：平安银行沈阳分行

（2）抵押人：睿鸿公司

（3）担保形式：睿鸿公司以其持有的主体物业为本次借款提供抵押担保

（4）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债务人所应承担的全部债务（包括或有债务）本金、利息、

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 实现债权的费用均包括但不限于公告

费、送达费、鉴定费、律师费、诉讼费、差旅费、评估费、拍卖费、财产保全费、强制执行费等。

（5）合同生效条件：经抵押权人有权签字人签署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以及抵

押人签署后生效。

3、质押担保合同

（1）质权人：平安银行沈阳分行

（2）出质人：睿鸿公司

（3）担保形式：睿鸿公司以其应收账款提供质押担保，应收账款包括贷款期内主体物

业实现的全部收入（包括但不限于租金、物业费、车位费、资产销售收入（如有））等。

（4）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债务人所应承担的全部债务（包括或有债务）本金、利息、

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 实现债权的费用均包括但不限于公告

费、送达费、鉴定费、律师费、诉讼费、差旅费、评估费、拍卖费、财产保全费、强制执行费等。

（5）合同生效条件：经质权人有权签字人签署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以及出质

人签署后生效。

4、保证担保合同

（1）债权人：平安银行沈阳分行

（2）保证人：商业物业

（3）担保形式：商业物业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债务人所应承担的全部债务（包括或有债务）本金、利息、

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 实现债权的费用均包括但不限于公告

费、送达费、鉴定费、律师费、诉讼费、差旅费、评估费、拍卖费、财产保全费、强制执行费等。

（5）保证期间：从保证担保合同生效日起直至全部办妥睿鸿公司名下房产土地、应收

账款以及睿鸿公司100%股权抵押、质押登记为止。 无论何种原因导致抵押、质押登记未能

办理，商业物业仍继续承担保证责任。

为免疑义，上述所称房产土地抵押是指睿鸿公司以名下主体物业为主债权提供抵押担

保；应收账款质押是指主债权期限内睿鸿公司以主体物业全部收入（包括但不限于租金、

物业费、车位费、资产销售收入（如有）等为主债权提供质押担保；股权质押是指债务人

（家居连锁）以即将持有的睿鸿公司100%股权为主债权提供质押担保。

（6）合同生效条件：经债权人有权签字人签署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以及保证

人签署后生效。

四、反担保安排

家居连锁未提供反担保。

五、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余额（含本次担保本金）共333,620.48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6.87%；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外单位的担

保余额为5,798.56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0.29%。

六、备查文件

1、家居连锁与平安银行沈阳分行拟签署的《质押担保合同》；

2、睿鸿公司与平安银行沈阳分行拟签署的《抵押担保合同》和《质押担保合同》；

3、商业物业与平安银行沈阳分行签署的《保证担保合同》。

特此公告

居然之家新零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29日

证券代码：300520� � � � � � � � � � �证券简称：科大国创 公告编号：2023-45

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5月1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

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该事项已

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相关事宜。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已于近日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合肥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相关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723329328P

住所：合肥市高新区文曲路355号

法定代表人：董永东

注册资本：贰亿肆仟柒佰叁拾捌万伍仟柒佰圆整

成立日期：2000年11月06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软件开发；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软件销售；信息系统集成服

务；计算机系统服务；大数据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

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人工智能基础资源与技术平台；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

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人工智能硬件销售；5G通信技术服务；工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云计

算装备技术服务；云计算设备销售；物联网技术研发；物联网技术服务；物联网应用服务；物

联网设备销售；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软件外包服务；网络技术服

务；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互联网数据服务；互联

网设备销售；储能技术服务；电池制造；电池销售；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

设施销售；汽车零部件研发；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智能控制系统集成；工程和技术研究

和试验发展；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许可业务

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建设

工程施工；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出版物批发；出版物互联网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29日

证券代码：002363� � � � � � � � � � �证券简称：隆基机械 公告编号：2023-029

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4月1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

会第十七次会议，并于2023年5月4日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注

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2023年4月11日在《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

的《关于增加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0)。

近日，公司已完成章程备案以及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烟台市行政审批服务

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具体工商登记信息如下：

一、本次变更事项

变更事项 变更前 变更后

注册资本

人民币肆亿壹仟陆佰壹拾万零叁佰零壹元

整

人民币肆亿壹仟玖佰壹拾陆万零叁佰零壹

元整

二、变更后工商登记信息

名称：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60061341808XA

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张海燕

注册资本：肆亿壹仟玖佰壹拾陆万零叁佰零壹元整

成立日期：1994年04月11日

住所：山东省龙口市外向型经济开发区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盘式制动器总成、制动毂、制动盘、轮毂、刹车片、刹车蹄片、锻件、

铸件及木具、塑料、纸盒包装制品及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备查文件

1、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29日

证券代码：600330� � � � � � �证券简称：天通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3-031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子公司天通吉成机器技

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通吉成” ）、天通精电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通精电” ）、

天通精美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通精美” ）、天通（六安）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天通六安” ）、天通日进精密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通日进” ），非公司关联人。

●本次担保金额为24,500万元，其中本次为天通吉成担保5,000万元，已实际为其提

供的担保余额为32,000万元（未含本次担保）；为天通精电担保8,000万元，已实际为其提

供的担保余额为6,500万元（未含本次担保）；为天通精美担保2,700万元，已实际为其提

供的担保余额为1,000万元（未含本次担保）；为天通六安担保3,300万元，已实际为其提

供的担保余额为2,400万元（未含本次担保）；为天通日进担保5,500万元，已实际为其提

供的担保余额为7,000万元（未含本次担保）。

●本次担保没有反担保。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为零。

●特别风险提示：被担保人天通精美、天通日进的资产负债率超过70%，请投资者充分

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近日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宁支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 ）、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南湖支行和海宁市支行（以下简称“农业银行” ）签署了《最高额保

证合同》， 分别为天通吉成与中国银行发生的授信业务提供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的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为天通精电、天通精美与农业银行发生的授信业务提供不超过人民币8,

000万元、2,7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自2023年5月26日至2024年5月25日。

公司与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和杭州分行（以下简称“汇丰银行” ）签署了

《保证书》， 分别为天通六安、 天通日进与汇丰银行发生的授信业务提供不超过人民币3,

300万元、5,5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期限自2023年5月29日至2024年5月28日。

上述担保均不存在反担保。

（二）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已分别于2023年4月13日、2023年5月8日召开的八届二十七次董事会及2022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2023年

度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88,000万元，控股子公司（含收购、新设

控股子公司）之间可以按照相关规定相互调剂使用担保额度，有效期限自公司2022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下一年度审议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董事会或股东大

会召开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4月15日披露的《关于2023年度对外担保额度

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3-019）。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天通吉成提供的担保余额为37,000万元，可用担保额度为

零；对天通精电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4,500万元，可用担保额度为5,500万元；对天通精美提

供的担保余额为3,700万元，可用担保额度为4,300万元；对天通六安提供的担保余额为5,

700万元，可用担保额度为9,300万元；对天通日进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2,500万元，可用担

保额度为27,500万元。 公司本次担保未超过授权的担保额度。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天通吉成机器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81742902337N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海宁市海宁经济开发区双联路129号

法定代表人：陈骝

注册资本：28499.6841万元

成立日期：2002年9月30日

经营范围：机电设备软件开发与应用、技术咨询服务；光通讯电子专用设备、微电子专

用设备、圆盘干燥机、其他环保设备、数控机床、工业自动化设备、模具的制造、加工；精密机

械加工；普通货运；节能环保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尾气处理系统、污水

处理系统、污泥处理系统的工程设计、安装、施工；机电设备安装服务；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

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生产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禁

止或限制的除外；涉及前置审批的除外）。 （以上范围涉及资质的，凭有效资质证书经营）

与本公司的关系：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2年12月31日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2023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97,440.34 177,701.83

负债总额 91,356.08 70,091.73

净资产 106,084.27 107,610.10

资产负债率 46.27% 39.44%

2022年度 2023年1-3月

营业收入 106,964.39 22,009.77

净利润 9,239.68 1,525.83

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无。

2、天通精电新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027844397902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嘉兴市南湖区亚太路1号

法定代表人：金雪晓

注册资本：22728万元

成立日期：2006年1月28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子产品销售；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批发；光电子器件制

造；光电子器件销售；通信设备制造；通讯设备销售；数字视频监控系统制造；数字视频监控

系统销售；移动终端设备制造；移动终端设备销售；集成电路设计；集成电路制造；集成电路

销售；集成电路芯片设计及服务；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销

售；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信息安全设备制造；信息安全设备销售；信息技术咨询

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技术进出

口；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

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与本公司的关系：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2年12月31日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2023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88,464.35 81,042.83

负债总额 45,164.54 37,293.74

净资产 43,299.81 43,749.09

资产负债率 51.05% 46.02%

2022年度 2023年1-3月

营业收入 94,316.98 17,620.12

净利润 4,798.90 449.28

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无。

3、天通精美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81MA2CXCP11F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海宁经济开发区谷水路306号-A18

法定代表人：金雪晓

注册资本：5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9年10月17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子产品销售；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批发；光电子器件制

造；通信设备制造；数字视频监控系统制造；数字视频监控系统销售；移动终端设备制造；集

成电路设计；集成电路制造；集成电路销售；集成电路芯片设计及服务；工业控制计算机及

系统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技术进出口；货

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

批结果为准)。

与本公司的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天通精电持有其100%的股权，为公司全资孙公司。

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2年12月31日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2023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3,894.19 14,407.07

负债总额 12,450.31 13,412.21

净资产 1,443.88 994.86

资产负债率 89.61% 93.09%

2022年度 2023年1-3月

营业收入 7,296.44 3,004.37

净利润 -2,210.88 -449.02

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无。

4、天通（六安）新材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500563417045E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安徽省六安市裕安经济开发区金裕大道

法定代表人：芦筠

注册资本：16500万元

成立日期： 2010年9月30日

经营范围：磁性材料、电子元件、晶体硅太阳能电池片、高效LED照明用蓝宝石基板材

料、高效能逆变模块生产、销售及技术研发；太阳能光伏系统集成；实业投资（房地产开发

除外）；自营产品、原辅料、配件及技术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的关系：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2年12月31日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2023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3,045.03 26,445.33

负债总额 13,293.29 13,069.08

净资产 9,751.74 13,376.25

资产负债率 57.68% 49.42%

2022年度 2023年1-3月

营业收入 16,421.95 3,405.27

净利润 1,900.97 124.51

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无。

5、天通日进精密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8108947675XX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浙江省海宁经济开发区双联路129号6号楼

法定代表人：苏静洪

注册资本：12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4年1月10日

经营范围：半导体材料专用设备的技术开发、制造和销售；新能源材料专用设备的技术

开发、制造、销售；电子工业专用设备的制造、销售；机电设备的软件开发与应用、技术咨询

与服务；从事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制或禁止的除外；涉及前置审批的除

外）。 （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规定禁止、限制外商投资和许可经营的项目）（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的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天通吉成持有其100%的股权，为公司全资孙公司。

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2年12月31日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2023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60,149.74 70,538.08

负债总额 43,761.68 53,219.65

净资产 16,388.06 17,318.43

资产负债率 72.75% 75.45%

2022年度 2023年1-3月

营业收入 67,289.11 9,880.58

净利润 5,952.58 930.37

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无。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中国银行《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保证人：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宁支行

债务人：天通吉成机器技术有限公司

1、保证范围：基于该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包括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

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

2、保证额度有效期：2023年5月26日至2024年5月25日。

3、最高债权额：人民币5,000万元。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期间：本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各债务保证期间为该

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在该保证期间内，债权人有权就所涉主债权的全部或部

分、多笔或单笔，一并或分别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二）农业银行《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保证人：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南湖支行、海宁市支行

债务人：天通精电新科技有限公司、天通精美科技有限公司

1、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债务人和担保人承担迟延履行债

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保全保险费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2、保证额度有效期：2023年5月26日至2024年5月25日。

3、最高债权额：天通精电为人民币8,000万元，天通精美为人民币2,700万元。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主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

单独计算。主合同项下存在分期履行债务的，该主合同的保证期间为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起三年。商业汇票承兑、信用证和保函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三

年。商业汇票贴现的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三年。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债务履

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同意继续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自展期协议约定的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若发生法律法规或者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导致主合同债权被债

权人宣布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自债权人确定的主合同债权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

（三）汇丰银行《保证书》主要内容

保证人：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杭州分行

债务人：天通（六安）新材料有限公司、天通日进精密技术有限公司

1、担保范围：(1)客户在债权确定期间开始前或期间内产生并欠付银行的全部金钱性

和非金钱性义务及债务，无论该等债务为客户实际或者或有(以任何身份，无论单独或与任

何其他人士共同)欠付的债务，包括但不限于任何贷款、透支、贸易、贴现或其他授信、衍生

品交易、黄金或其他贵金属租借或其他任何交易、文件或法律项下的该等义务及债务；(2)至

银行收到付款之日该等义务和债务上(于索赔或判决前和索赔或判决后)产生的利息(包括

违约利息)；(3)因客户未能履行该等义务或债务而造成的损害赔偿、违约赔偿或其他赔偿，

或因终止履行据以产生该等义务和债务的任何合同或交易而应由客户支付的其他金额；(4)

在全额补偿的基础上银行执行本保证书产生的支出(包括律师费)。

2、最高债务金额：天通六安为人民币3,300万元，天通日进为人民币5,500万元。

3、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期间：自保证书签署之日起12个月。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89,400万元（含本次担保），占

公司最近一期（2022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11.47%。公司未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

关联人提供担保。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形。

特此公告。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30日


